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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１４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环

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等五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及实施日期如下：

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７年７

月１日起实施）

２．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１３４０—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

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３．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４７６３—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

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４．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６１６９—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

实施）

５．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４５６９—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按有关法律规定，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

询。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Ⅱ）（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

２．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４—９３）

３．汽车曲轴箱排放物测量方法及限值 （ＧＢ１１３４０—８９）

４．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３—９３）

５．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 （ＧＢ１４７６３—９３）

６．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声限值 （ＧＢ１６１６９—１９９６）

７．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Ｔ４５６９—１９９６）

８．轻便摩托车噪声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１６１６９—２０００）

９．摩托车噪声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４５６９—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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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装用点燃式

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最大总质量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和Ｎ类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

排放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及排放限值、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是在ＧＢ１４７６１．３—９３《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和ＧＢ１４７６３—９３《汽油车燃油

蒸发污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基础上，参考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的部分技术内容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与ＧＢ１４７６１．３—９３和ＧＢ１４７６３—９３的主要差异是：

１．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轻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要求已纳入到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中，

因此删除了原标准对轻型汽车的要求；

２．增加了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扩展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的内容；

３．增加了炭罐的老化处理要求，并对炭罐的预试验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４．对试验过程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

５．取消了对运行损失的测量。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下列标准中相应部分废止：

１．ＧＢ１４７６１．３—９３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

２．ＧＢ１４７６３—９３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一次发布，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汽车研究所。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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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收集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

及排放限值、型式核准的扩展，以及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单一气体燃料车辆。

本标准不适用于已按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Ⅱ）》规定的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方法进行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车辆。

２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机动车辆分类

ＧＢ１７９３０　车用无铅汽油

ＧＢ／Ｔ１８２９７　汽车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重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和Ｎ类车辆。Ｍ类和Ｎ类车辆的定义见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３．２　整备质量

指车辆空载，燃油箱注满燃油，润滑油和冷却水加到额定数量，带有随车工具和备用轮胎的质

量。

３．３　基准质量

指整备质量加上１００ｋｇ的质量。

３．４　最大总质量

车辆制造厂提出的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质量。

３．５　蒸发污染物

指从车辆的燃料 （汽油）系统蒸发损失的碳氢化合物，它不同于排气排放物中的碳氢化合物。

包括燃油箱呼吸损失和热浸损失。

燃油箱呼吸损失 （昼间换气损失）：由于燃油箱内燃油温度变化排放的碳氢化合物 （用Ｃ１Ｈ２．３３

当量表示）。

热浸损失：在车辆行驶一段时间以后，静置汽车的燃料系统排放的碳氢化合物 （用Ｃ１Ｈ２．２０当量

表示）。

３．６　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指车辆上由翻转止流装置、真空压力释放装置、液汽分离装置、蒸汽储存装置、脱附控制阀等

构成，用于控制或者限制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装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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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燃料系统

指由燃油箱、燃油管、燃油滤清器、燃油泵、化油器或汽油喷射部件组成的系统和燃油蒸发污

染物控制装置，包括这两个系统中所有的通大气开口。

３．８　气体燃料

指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或天然气 （ＮＧ）。

３．９　两用燃料车辆

指既能燃用汽油又能燃用一种气体燃料，但两种燃料不能同时燃用的车辆。

３．１０　单一气体燃料车辆

指只能燃用某一种气体燃料 （ＬＰＧ或ＮＧ）的车辆，或能燃用某种气体燃料 （ＬＰＧ或ＮＧ）和

汽油，但汽油仅用于紧急情况或发动机启动，且汽油箱容积不超过１５Ｌ的车辆。

４　型式核准

４．１　型式核准的申请

４．１．１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销售汽车必须获得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一种车型的燃

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申请必须由汽车制造企业提出。

４．１．２　按本标准的附录Ａ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以及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和

相关主要总成的性能等指标，并提交有关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保证材料。进行型式核

准扩展时，需提供相关的其他型式核准复印件及测试数据，以支持型式核准扩展。

４．１．３　必须向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一辆能代表待型式核准车型的车辆 （或对应的发动

机及附件、燃料系统和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按本标准第５章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４．２　型式核准的批准

如果满足了第５章规定的各方面的技术要求，该车型将得到型式核准机关的批准。

５　技术要求和试验

５．１　对于影响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性能的部件，在设计、制造和组装上，必须保证在车辆正常

使用条件下，都能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５．２　车辆制造厂必须采取技术措施，保证车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正常寿命期内能有效地控制燃料

系统蒸发污染物排放在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内。系统所使用的软管及其接头，以及各个接线的可靠性，

在制造上必须符合其设计要求。当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符合第５．４条 （排放限值）要求及第７．２

条 （生产一致性检查）要求时，则认为车辆满足本条要求。

５．３　车辆必须具备防止由于加油盖丢失造成的蒸发污染物排放和燃油溢出的措施。如采用下列措施

之一：

———采用不可卸下的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加油盖；

———加油盖丢失时，具有指示装置警告车辆蒸发物排放超标；

———其他有同样功能的装置，如：用绳索或链条栓住加油盖、加油盖与点火开关用同一把钥匙

开启且只有加油盖锁上时钥匙才能拔下等。

５．４　排放限值

按照本标准附录Ｂ所述的方法进行试验，蒸发排放量小于４．０ｇ／测量循环。

５．５　对于两用燃料车辆，仅对燃用汽油进行试验。

６　型式核准扩展

６．１　对安装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的某一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扩展到符合下列条件的车型：

６．１．１　燃料／空气计量的基本原理必须相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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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燃油箱的形状、燃油箱和液体燃料软管的材料必须相同。在型式核准试验时必须试验同系列

中截面和长度方面蒸发排放最恶劣的软管。能否使用不同的液／气分离器，由负责型式核准的技术检

测部门决定。燃油箱的容积差应在±１０％以内。燃油箱呼吸阀的设定必须相同。

６．１．３　贮存燃料蒸气的方法必须相同，如活性炭罐的型式和容积，贮存介质、空气滤清器 （如果用

于蒸发排放控制）等。

６．１．４　化油器浮子室的燃油容积差必须在１０ｍｌ以内。

６．１．５　脱附贮存燃料蒸气的方法 （如空气流量，启动点或运转循环中的脱附容积）必须相同。

６．１．６　燃油计量系统的密封和通风方式必须相同。

６．２　允许在以下方面有区别

６．２．１　发动机尺寸；

６．２．２　发动机排量；

６．２．３　发动机功率；

６．２．４　自动或手动变速器，两轮或四轮驱动；

６．２．５　车身形状；

６．２．６　车轮和轮胎尺寸。

７　生产一致性

７．１　必须按照型式核准时提交的生产一致性保证材料中的规定，来保证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

生产一致性。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应根据附录Ａ的描述和附录Ｂ的规定进行。

７．２　型式核准机关可以在任何时间对生产企业进行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检查。

７．２．１　检验样品应从同一产品系列 （包括基本车型和扩展车型）中抽取，检验样品数为３个。

７．２．２　根据企业生产一致性保证要求中规定的控制程序，选择采用第５章或第Ｂ．６．２条至第Ｂ．６．４

条的规定对抽取的样品进行试验。

７．２．３　如果按照第Ｂ．６．２条至第Ｂ．６．４条进行检查的结果不能满足要求，制造厂可以要求应用第５

章的型式核准程序。

７．２．３．１　不允许制造厂对检验样品进行任何调整、修理或更改，除非这些试验样品不能满足第５章

的要求，或者这些工作已列在制造厂的车辆装配和检验的程序文件中。

７．２．３．２　如果由于第７．２．３．１条的操作，蒸发污染物排放特性可能产生了变化，生产厂可以要求对

该车辆 （或发动机）重新进行某单项试验。

７．２．３．３　按第５章要求试验时，如果第一个样品检验不满足第５．４条要求，则必须对三个样品均进

行检验，以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进行评价，结果应满足第５．４条要求。

７．３　如果某一车型不能满足第７．２条要求，车辆制造厂应尽快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来重新建立生产

一致性，否则应撤消该车型蒸发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

８　标准的实施

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第１章规定的汽车进行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都必须符合本标准要

求。在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之前，可以按照本标准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

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汽车，其生产一致性的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第１章规定的汽车，其蒸发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

准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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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标准的附录）

型式核准申报材料

型式核准申请时，必须提供包括内容目次的以下材料，以电子文档提供。

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Ａ４，或折叠至该尺寸。如有照片，

应显示其细节。

Ａ．１　概述

Ａ．１．１　厂牌 （制造厂的商品名称）

Ａ．１．２　型号及商业说明

Ａ．１．３　如果在汽车上有标识，指出识别方法 标识的位置

Ａ．１．４　车辆类型

Ａ．１．５　制造厂的名称和地址

Ａ．２　发动机

Ａ．２．１　制造厂

Ａ．２．１．１　发动机型号、规格 （如发动机上标注的，或其他识别方式）

Ａ．２．１．２　最大净功率： ｋＷ ｒ／ｍｉｎ下

Ａ．２．２　燃料：无铅汽油，ＲＯＮ：

Ａ．２．３　燃料供给

Ａ．２．３．１　化油器式：是／不是１
）

Ａ．２．３．１．１　厂牌：

Ａ．２．３．１．２　型号：

Ａ．２．３．１．３　浮子室油面：

Ａ．２．３．１．４　浮子室容积：

Ａ．２．３．２　燃料喷射式：是／不是１
）

Ａ．２．３．２．１　工作原理：进气支管 （单点／多点１））／直喷式／其他 （详细说明）１）

Ａ．２．３．２．２　厂牌：

Ａ．２．３．２．３　型号：

Ａ．３　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Ａ．３．１　厂牌：

Ａ．３．２　型号：

Ａ．３．３　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工作原理说明：

Ａ．３．３．１　炭罐的有效容积：

Ａ．３．３．２　活性炭型号：

Ａ．３．３．３　活性炭干炭的质量：

Ａ．３．３．４　脱附阀控制方式：

Ａ．３．３．５　脱附阀工作始点和终点：

１）划去不适用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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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３．６　脱附空气流量：

Ａ．３．３．７　运转循环中脱附容积：

Ａ．３．３．８　蒸气管型号／规格：

Ａ．３．３．９　蒸气管说明：

Ａ．３．３．１０　其他说明：

Ａ．４　燃油箱

Ａ．４．１　厂牌：

Ａ．４．２　型号：

Ａ．４．３　燃油箱的材料：

Ａ．４．４　燃油箱的容积：

Ａ．４．５　燃油箱的附加装置说明 （压力保护装置、油气分离装置、翻车止流装置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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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标准的附录）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规程

Ｂ．１　试验描述

Ｂ．１．１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 （见图Ｂ．１）由下列四部分组成：

注：１）选用其中任意一种方法。

２）采用加宽框的项目为测量项，测量值进行结果评判的项目。

图Ｂ．１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程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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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试验准备；

ｂ）燃油箱呼吸损失 （昼间换气损失）测定；

ｃ）在底盘测功机上以４０ｋｍ／ｈ车速匀速行驶，或在发动机台架上模拟车辆４０ｋｍ／ｈ车速运行；

ｄ）热浸损失测定。

Ｂ．１．２　试验结果：燃油箱呼吸损失和热浸损失阶段测定的碳氢化合物的排放质量相加后的质量，

单位为ｇ／测量循环。

Ｂ．２　试验车辆 （或试验发动机）和燃料

Ｂ．３．１　试验车辆 （或试验发动机）

Ｂ．３．１．１　采用底盘测功机试验时，车辆技术状况应良好，试验前至少进行了３０００ｋｍ的走合行驶。

装在车辆上的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在走合期间应工作正常，炭罐经过正常使用，未经异常吸附和脱

附。

Ｂ．３．１．２　采用发动机台架试验时，试验发动机技术状况应良好，安装在发动机台架上应配备装车

时的所有附件 （冷却风扇、发电机、空滤器、排气消声器等），试验前应按照制造厂要求磨合完毕。

车辆上使用的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应工作正常，炭罐经过正常使用，未经异常吸附和脱附。试验时，

发动机的供油系统 （燃油箱、燃油管路、燃油泵等）、排气系统 （后处理器、消声器、排气管的尺寸

和长度）、冷却系统、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等应与车辆上使用的完全一致，包括燃油箱与发动机的相

对位置。

Ｂ．３．２　燃料

试验使用的燃料应符合ＧＢ１７９３０的规定。

Ｂ．３　试验设备

Ｂ．３．１　测功系统

Ｂ．３．１．１　发动机测功系统

任何可测定发动机稳定工况、精度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９７规定的测功机。

Ｂ．３．１．２　底盘测功机

Ｂ．３．１．２．１　测功机必须能模拟道路载荷。

Ｂ．３．１．２．２　测功机的设定应不受时间推移的影响，且不应使车辆产生任何妨碍车辆正常运行的振动。

Ｂ．３．１．２．３　测功机必须装有模拟惯量和模拟载荷的装置，若为双转鼓测功机，则这些模拟装置是

与前转鼓连接。

Ｂ．３．１．２．４　准确度

Ｂ．３．１．２．４．１　测量和读出的指示载荷，其准确度应能达到±５％。

Ｂ．３．１．２．４．２　测功机在４０ｋｍ／ｈ时载荷设定的准确度必须达到±５％。

Ｂ．３．１．２．４．３　车速应通过转鼓 （对于双转鼓测功机，用前转鼓）的转速来测量。车速大于１０ｋｍ／ｈ

时，其测量准确度应为±１ｋｍ／ｈ。

Ｂ．３．１．２．５　载荷的设定：应在４０ｋｍ／ｈ等速下调整载荷模拟器，使其吸收作用在驱动轮上的功率。

Ｂ．３．２　试验车辆 （试验发动机）的冷却

用发动机在测功机上运行时，应使用正常的台架冷却水系统和与相应试验车辆上发动机冷却风

扇一致的风扇冷却发动机，使发动机工作在正常温度范围，不得再用其他辅助风扇冷却发动机。

用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运行时，可以使用变速风机也可以使用定速风机冷却车辆。使用定速风

机时，车辆前端３００ｍｍ处的风速应为３５～４５ｋｍ／ｈ。

Ｂ．３．３　燃油箱加热与控制装置

Ｂ．３．３．１　燃油箱中的燃油应采用可控热源加热，如可采用２０００Ｗ容量的电加热垫板，加热系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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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均匀加热燃油液面以下的燃油箱壁，不得出现燃油局部过热现象。不得加热燃油箱内燃油上部的

燃油蒸气。

Ｂ．３．３．２　燃油箱加热装置应能够经６０ｍｉｎ把燃油箱内燃油从２８９Ｋ （１６℃）均匀加热升温１４Ｋ，

温度传感器位置如Ｂ．４．１．２．２．２所述。加热系统应能使燃油在加热过程中温度控制在要求的温度的

±１．５Ｋ以内。

Ｂ．３．４　温度测量与记录

Ｂ．３．４．１　燃油箱内燃油温度测量与记录应采用准确度在±１．０Ｋ，分辨率在０．５Ｋ以内的仪器。

Ｂ．３．４．２　环境温度测量与记录应采用准确度在±１．０Ｋ，分辨率在１．０Ｋ以内的仪器。

Ｂ．３．５　加油和放油装置

加油装置应是一组双管路密闭装置 （见图Ｂ．２），加油速度应保证燃油加至燃油箱测量容积时，

燃油箱中油温不高于２８７Ｋ （１４℃）。放油可采用重力或泵吸方式，但必须能够把油放空。加油或放

油时，接管和容器必须预先对燃油箱接地，以保证安全。

１．储油器；２．进油管路；３．泵油器；

４．回气管路；５．燃油箱

图Ｂ．２　加油装置管路图

１．进口管；２．丝网；３．密封垫；４．罐

体；５．内装活性炭；６．出口管；７．丝

网；８．封堵；９．罐盖；１０．封堵。

图Ｂ．３　收集器示意图

Ｂ．３．６　燃油冷却装置

该装置应有足够容积装入至少进行二次测量循环 （每次测量循环需燃油量为燃油箱的４０％额定

容积）所需的全部燃油，对设定温度点，准确度应为±０．５Ｋ。

Ｂ．３．７　燃油蒸发污染物收集装置

Ｂ．３．７．１　收集器

Ｂ．３．７．１．１　收集器结构

收集器结构如图Ｂ．３所示。

Ｂ．３．７．１．２　收集器要素

ａ．罐体容积为３００ｍｌ±２５ｍｌ；

ｂ．罐体有效长径比为１．４±０．１；

ｃ．进出口管长２５ｍｍ，内径８ｍｍ，外径１２ｍｍ，出口管中心线距底面高度为１５ｍｍ；

ｄ．进出口管内端贴附１２目以上的金属丝网，以防活性炭漏出；

ｅ．罐盖、进出口管、罐体和封堵材质为铝或聚四氟乙稀，金属丝网材质不限；

ｆ．密封性：容器经受１４ｋＰａ的气压，浸入水中３０ｓ，应无漏气现象。

Ｂ．３．７．２　活性炭：活性炭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方能使用。

Ｂ．３．７．２．１　最小表面积：１０００ｍ２／ｇ。

Ｂ．３．７．２．２　最小吸附能力：（以四氯化碳为标准）６０％重量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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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７．２．３　挥发成分及所吸收的水蒸气：无。

Ｂ．３．７．２．４　过筛尺寸分析：

　　１．７～２．４ｍｍ　　　最少９０％；

　　１．４～３．０ｍｍ　　　１００％。

Ｂ．３．７．３　除湿管：除湿管长２００ｍｍ±５０ｍｍ，内径２５ｍｍ～３５ｍｍ，两端通气口内径不小于８

ｍｍ，除湿管内装满干燥剂，并用１２目以上的丝网将两端堵住，以防干燥剂漏出。

Ｂ．３．７．４　干燥剂：变色硅胶，颗粒规格２ｍｍ～５ｍｍ。

Ｂ．３．７．５　接管和接头：材质为不锈钢、铝或聚四氟乙烯。其长度应尽量短，内径为８ｍｍ。

Ｂ．３．７．６　均压管：从除湿管的出口通向汽油蒸气源的出口处。

Ｂ．３．８　称重天平

用以称量收集器的质量。准确度±１０ｍｇ。

Ｂ．３．９　收集器烘干装置

该装置应有足够容积装入一个测量循环所需的全部收集器，烘干温度应不低于４２３Ｋ （１５０℃）。

Ｂ．３．１０　干燥器

干燥器应有足够容积装入一个测量循环所需的全部收集器和除湿管。

Ｂ．３．１１　附加设备

Ｂ．３．１１．１　试验场地的压力测量应使用准确度在±０．１ｋＰａ以内的大气压力计。

Ｂ．３．１１．２　试验场地的温度测量应使用准确度在±０．５Ｋ以内的温度计。

Ｂ．４　试验程序

Ｂ．４．１　测量条件和测量准备

Ｂ．４．１．１　测量条件

在测量准备阶段和燃油蒸发污染物测量过程中，试验室环境温度应保持在２９８Ｋ±５Ｋ （２５℃±

５℃），环境压力应保持在９７ｋＰａ±７ｋＰａ。

１．燃油箱；２．真空压力释放阀；３．节门；

４．压缩空气；５．蒸气贮存装置

图Ｂ．４　燃料系统压力试验示意图

Ｂ．４．１．２　测量准备

Ｂ．４．１．２．１　燃油冷却

测量前，燃油在燃油冷却装置中冷却到２８３～２８７Ｋ （１０～１４℃）。

Ｂ．４．１．２．２　燃料系统准备

Ｂ．４．１．２．２．１　用发动机台架测试时，按整车情况安装与试验车型相符的燃料系统。

Ｂ．４．１．２．２．２　在试验的燃油箱内安装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能测量装到燃油箱

４０％标称容量的燃油几何中心点的温度；

Ｂ．４．１．２．２．３　安装联接装置和附加装置，用以排净燃油箱中的燃油。

Ｂ．４．１．２．２．４　燃料系统压力试验

燃料系统需进行压力试验检查密封性。燃料系统在

正常工作状态下 （即燃油箱带有正常工作时具有的装置，

如油箱盖、油面传感器、出油管、蒸气出口，燃料系统

上带有燃油泵、燃油滤清器、燃油管和蒸气管路、燃油

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等），按图Ｂ．４所示方法向燃料系统

通入４．０ｋＰａ±０．１ｋＰａ的压缩空气，３０ｍｉｎ内，压力下

降应不大于０．４ｋＰａ。

Ｂ．４．１．２．３　收集器的准备和连接

Ｂ．４．１．２．３．１　收集器的准备

收集器内装满活性炭，在４２３Ｋ （１５０℃）的烘干箱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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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烘干３ｈ以上，然后盖上封堵，拧紧，密封，装入干燥瓶中，待其冷却到室温后备用。各收集器进

出口管封堵在测量过程中不得任意互换。

Ｂ．４．１．２．３．２　收集器的连接

测量前，必须检查燃料系统，判明燃油蒸气通向大气的全部出口位置，测量时，将收集器接在

燃油蒸气所有可能的通大气口处 （如炭罐的通大气口、空气滤清器进气口）。

收集器的安装位置应比蒸气出口略低，连接管路不得有急剧弯曲，管路应尽量短。

在收集空气滤清器排出的燃油蒸气时，收集接口必须位于空气滤清器进气口的最低点。

Ｂ．４．１．２．３．３　除湿器的准备

除湿器内装满除湿剂，在３７３Ｋ （１００℃）的烘干箱中烘干 （观察除湿剂颜色），然后盖上封堵，

拧紧，密封，装入干燥瓶中，待其冷却到室温后备用。

Ｂ．４．１．２．４　测功机的设定

试验车辆按如下条件在平坦路面上正常行驶，测量发动机的转速及负荷，作为测功机的设定值。

发动机测功机根据试验车型设定转速及负荷，底盘测功机根据试验车型设定负荷。

Ｂ．４．１．２．４．１　车辆质量为基准质量。

Ｂ．４．１．２．４．２　挡位用直接挡。

Ｂ．４．１．２．４．３　车速为４０ｋｍ／ｈ±２ｋｍ／ｈ。

Ｂ．４．１．３　炭罐的准备

Ｂ．４．１．３．１　试验用炭罐必须经过老化处理。老化处理方法可以是通过装在车辆上行驶３０００ｋｍ以

上，装车行驶老化处理时必须能证明炭罐没有受到异常吸附／脱附；也可以采用附录Ｃ描述的方法进

行老化处理。当采用附录Ｃ描述的方法进行老化处理时，对于多炭罐系统，每个炭罐均应单独进行

老化处理。

Ｂ．４．１．３．２　老化处理后的试验用炭罐，必须用Ｂ．４．１．３．３或Ｂ．４．１．３．４规定的方法之一检查吸附

临界点。在检查吸附临界点试验后的１ｈ内，进行Ｂ．４．１．４规定的预试验。

吸附临界点定义为碳氢化合物累计排放量等于２ｇ的时刻。试验炭罐的吸附临界点可通过在试验

炭罐的通大气口连接一个收集器来确定，该收集器在吸附前必须用干空气充分脱附，或采用保存在

干燥器内未经吸附的收集器。

Ｂ．４．１．３．３　用加热燃料的蒸气使炭罐达到吸附临界点

Ｂ．４．１．３．３．１　炭罐按照在车辆上的实际使用状况连接到燃料系统上，用油箱放油阀放净试验用燃

油箱。放油时应打开燃油箱盖，使炭罐不至于受到异常脱附或异常吸附。

Ｂ．４．１．３．３．２　将温度为２８３～２８７Ｋ （１０～１４℃）的试验燃料加入燃油箱，加入油量为燃油箱标称

容量的４０％±２％，盖上燃油箱盖。

Ｂ．４．１．３．３．３　将油箱温度传感器接至温度记录系统。将符合Ｂ．３．３中规定的加热源置于油箱的适

当位置，并与温度控制器相连。如果试验车辆装有多个燃油箱，应该用下述同一种方法加热所有燃

油箱，各燃油箱的温度差应在±１．５Ｋ以内。

Ｂ．４．１．３．３．４　可以人工加热燃油，使其达到昼间换气的起始温度２８９Ｋ（１６℃）±１Ｋ。

Ｂ．４．１．３．３．５　当燃油箱内燃油温度达到２８９Ｋ （１６℃）时，开始进行以线性加热升温的过程。加

热过程中燃油温度应符合下列公式，误差在±１．５Ｋ以内。记录加热经历时间和温升值。

犜狉＝犜ｏ＋０．２３３３×狋

式中：犜ｒ———要求温度，Ｋ；

犜ｏ———起始温度，Ｋ；

狋———从加热燃油箱开始所经历的时间，ｍｉｎ。

Ｂ．４．１．３．３．６　一旦出现吸附临界点或者燃油温度达到３０８Ｋ （３５℃），无论那种情况首先出现，则

关掉热源，打开燃油箱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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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４．１．３．３．７　如果燃油温度达到３０８Ｋ （３５℃）时还没有出现吸附临界点，则从油箱下边移开热

源，重复Ｂ．４．１．３．３．１～Ｂ．４．１．３．３．６列出的所有程序，直至出现吸附临界点。

Ｂ．４．１．３．４　用丁烷使炭罐达到吸附临界点

Ｂ．４．１．３．４．１　卸下炭罐。注意不得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Ｂ．４．１．３．４．２　采用５０％容积丁烷和５０％容积氮气的混合气，以４０ｇ／ｈ丁烷的流量使炭罐吸附。

Ｂ．４．１．３．４．３　一旦炭罐达到吸附临界点，马上关闭蒸气源。

Ｂ．４．１．３．４．４　然后重新连接炭罐到发动机台架或车辆上，与发动机一起恢复至正常运转状态。

Ｂ．４．１．４　预试验

按照Ｂ．４．１．３．３或Ｂ．４．１．３．４完成炭罐吸附的１ｈ内，试验车辆或发动机按Ｂ．４．１．２．４设定的工

况，运转４０ｍｉｎ。此时油箱中应加入４０％±２％标称容量的燃油，燃油温度为试验室环境温度。

Ｂ．４．１．５　完成Ｂ．４．１．４预试验后到正式试验开始，试验车辆或发动机应至少停放１０ｈ，最多３６ｈ，

在此时期中，炭罐应连接在台架或车辆上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通大气口需加装除湿器，油箱中应

存留预试验后剩余的燃油。在此时期结束时，发动机机油和冷却液的温度必须达到试验室内温度的

±２Ｋ以内。

Ｂ．４．２　燃油箱呼吸损失 （昼间换气损失）蒸发排放试验

Ｂ．４．２．１　在预处理运转循环后的９ｈ至３５ｈ内，开始Ｂ．４．２．２规定的操作。

Ｂ．４．２．２　所有试验燃油箱打开油箱盖，放净燃油，然后加入温度为２８３～２８７Ｋ （１０～１４℃）的试

验燃油，加入油量为燃油箱标称容量的４０％±２％，此时燃油箱盖切勿盖上。

Ｂ．４．２．３　如果有多个燃油箱时，则所有燃油箱都应按下述同一种方法加热，各燃油箱的温度应该

一致，其误差在±１．５Ｋ以内。

Ｂ．４．２．４　将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连接好燃油箱温度传感器和加热装置。立即开始记录燃油温度。

Ｂ．４．２．５　燃油可以人工加热至２８９．０Ｋ（１６．０℃）±１．０Ｋ的起始温度。同时称量需要使用的收集

器质量。

Ｂ．４．２．６　燃油温度一旦达到２８７．０Ｋ（１４．０℃）时，立即盖上燃油箱盖，并堵上发动机排气管口。

Ｂ．４．２．７　燃油温度一旦达到２８９．０Ｋ（１６．０℃）±１．０Ｋ时：

ａ）在所有通大气口 （如炭罐通大气口、空气滤清器入口等）上连接好已称重并记录下质量的收

集器；

ｂ）开始进行历时６０ｍｉｎ±２ｍｉｎ、温升１４．０Ｋ±０．５Ｋ的线性加热过程。在加热过程中燃油温

度应符合下列公式，其误差应在±１．５Ｋ以内：

犜狉＝犜ｏ＋０．２３３３×狋

式中：犜狉———要求温度，Ｋ；

犜ｏ———初始温度，Ｋ；

狋———从加热燃油箱开始所经历的时间，ｍｉｎ。

Ｂ．４．２．８　当历时６０ｍｉｎ±２ｍｉｎ燃油温度升高１４．０Ｋ±０．５Ｋ时，拆下所有收集器并用封堵封死其

进出口管，收集器称重后放入干燥器中。记录终了温度犜ｆ及时间或试验所经历的时间。

Ｂ．４．２．９　切断加热电源。

Ｂ．４．２．１０　试验车辆或发动机为下一步的运转循环试验做准备。从燃油箱呼吸损失 （昼间换气损

失）试验结束到运转循环试验发动机起动，时间不超过１５ｍｉｎ。

Ｂ．４．３　运转循环试验

Ｂ．４．３．１　打开发动机排气管口，启动发动机。

Ｂ．４．３．２　在发动机测功机或底盘测功机上，按Ｂ．４．１．２．４设定的工况运转４０ｍｉｎ，然后怠速运行３

ｍｉｎ后，关闭发动机。试验车辆或发动机为下一步的热浸损失测量做准备。

Ｂ．４．４　热浸损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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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４．４．１　关闭发动机后，立即堵上发动机排气管口，在所有通大气口 （如炭罐通大气口、空气滤

清器入口等）上连接好已称重并记录下质量的新收集器。

Ｂ．４．４．２　在发动机熄火后的２ｍｉｎ内，开始６０ｍｉｎ±０．５ｍｉｎ的热浸期。在６０ｍｉｎ的热浸期间内，

试验室的环境温度应不低于２９６Ｋ （２３℃），且不高于３０４Ｋ （３１℃）。

Ｂ．４．４．３　完成Ｂ．４．４．２条后，取下收集器，用封堵封死其进出口管，收集器称量质量后放入干燥

器中。并停止测量燃油温度。

Ｂ．４．５至此，完成了蒸发排放的试验程序。

Ｂ．５　计算

在Ｂ．４描述的各项蒸发排放试验中，车辆的碳氢化合物排放量为燃油箱呼吸损失 （昼间换气损

失）测量和热浸损失测量试验结果的代数和。

Ｂ．６　控制装置的性能检查

Ｂ．６．１　生产厂在生产线终端可通过进行下列确认检查，检查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的生产一致性。

Ｂ．６．２　泄漏试验

Ｂ．６．２．１　堵上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通向大气的通气孔。

Ｂ．６．２．２　对燃油供给系统施加４．０ｋＰａ±０．１ｋＰａ的压力。

Ｂ．６．２．３　在燃油供给系统压力稳定后，将压力源断开。

Ｂ．６．２．４　燃油供给系统压力源断开后，５ｍｉｎ内压力降低不大于０．５ｋＰａ。

Ｂ．６．３　通气试验

Ｂ．６．３．１　堵上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通向大气的通气孔。

Ｂ．６．３．２　对燃油供给系统施加４．０ｋＰａ±０．１ｋＰａ的压力。

Ｂ．６．３．３　在燃油供给系统压力稳定后，将压力源断开。

Ｂ．６．３．４　将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通向大气的通气孔恢复到产品正常状态。

Ｂ．６．３．５　燃油供给系统的压力应在０．５～２ｍｉｎ内降到１．０ｋＰａ以下。

Ｂ．６．３．６　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采用等效替代方法来证明其通气能力。在型式核准期间，制造

厂应向检测机构证明其特定的试验程序。

Ｂ．６．４　脱附试验

Ｂ．６．４．１　将可测量空气流量为１．０Ｌ／ｍｉｎ的装置安装在脱附口处，并将容积足够大，对脱附系统不

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压力容器通过开关阀接在脱附口处，或使用替代方法。

Ｂ．６．４．２　经技术检测部门同意后，制造厂可以自行选择使用流量计。

Ｂ．６．４．３　操作车辆，使得脱附系统中可能限制脱附作用的所有设计特点都被检查出来，并将情况

记录下来。

Ｂ．６．４．４　当发动机按Ｂ．６．４．３说明的方式运转时，可用下述方法之一测出空气流量：

Ｂ．６．４．４．１　接通Ｂ．６．４．１中测量装置的开关，观察大气压与在１ｍｉｎ内流进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１．０Ｌ空气时的压力水平间的压力降；或者

Ｂ．６．４．４．２　如果使用替代流量测量装置，应可以读到不少于１．０Ｌ／ｍｉｎ的流量读数。

Ｂ．６．４．４．３　如果在型式核准期间，制造厂向检测机构提交了一个替代脱附试验程序并被接受，在

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采用该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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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标准的附录）

活性炭罐老化试验规程

Ｃ．１　前言

本附录描述了两种活性炭罐老化试验的程序。可以选用其中任意一种进行炭罐的老化处理。

Ｃ．２　用恒温汽油蒸气进行老化处理

Ｃ．２．１　卸下炭罐。注意不得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Ｃ．２．２　称量活性炭罐质量。

Ｃ．２．３　如图Ｃ．１所示，将活性炭罐连接到一个汽油蒸气发生器上，以２．４Ｌ／ｍｉｎ的充气速率，向

活性炭罐充入５２℃±２℃的汽油蒸气，直至收集器增重２ｇ。

１．新鲜燃油容器；２．泵；３．蒸发器；４．使用后燃油容器；５．流量计；

６．装置上通油箱接头；７．活性炭罐；８．收集器；９—天平

图Ｃ．１　活性炭罐老化处理装置示意图

Ｃ．２．４　称量活性炭罐质量。

Ｃ．２．５　以温度为２４℃±３℃的干空气对活性炭罐进行脱附。脱附流量为２５Ｌ／ｍｉｎ±２Ｌ／ｍｉｎ，脱附

气体量为６００倍活性炭罐中活性炭体积。

Ｃ．２．６　称量活性炭罐质量。

Ｃ．２．７　重复Ｃ．２．２到Ｃ．２．６的步骤６次。

Ｃ．２．８　比较各循环中步骤Ｃ．２．６测得的活性炭罐质量，当该值稳定在一定范围内时，如±２ｇ，可

适当减少循环次数，但最少不得少于３次。

Ｃ．２．９　重新连接活性炭罐到发动机台架或车辆上，与发动机一起恢复至正常连接状态。

Ｃ．３　用加热汽油箱产生蒸气进行老化处理

Ｃ．３．１　卸下活性炭罐。注意不得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Ｃ．３．２　称量活性炭罐的质量。

Ｃ．３．３　将活性炭罐连接到一个与试验车辆使用的油箱完全一致的燃油箱上。

Ｃ．３．４　油箱中加入燃油温度在２８３～２８７Ｋ （１０～１４℃）之间的燃料，加入量为其标称容积的

４０％。　

Ｃ．３．５　将油箱从２８８Ｋ （１５℃）加热至３１８Ｋ （４５℃）（每９ｍｉｎ升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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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６　如果温度升高至３１８Ｋ （４５℃）之前，活性炭罐达到了吸附临界点，应切断热源。然后称

量炭罐。如果温度升高至３１８Ｋ （４５℃）后，活性炭罐还没有达到吸附临界点，应重复从Ｃ．３．３～

Ｃ．３．６的程序，直至出现了临界点。然后称量炭罐。

Ｃ．３．７　用室温的干空气以２５±５Ｌ／ｍｉｎ的流量脱附活性炭罐，脱附气体量为６００倍活性炭罐中活性

炭体积。

Ｃ．３．８　称量活性炭罐的质量。

Ｃ．３．９　重复Ｃ．３．４至Ｃ．３．８的步骤９次。当活性炭罐脱附后的质量稳定在一定范围内时，如±２

ｇ，则可以提前中止老化试验。但最少不得少于３次。

Ｃ．３．１０　重新连接活性炭罐到发动机台架或车辆上，与发动机一起恢复至正常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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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标准的附录）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数据记录表格

试验序号：　　　　　　　　　　　　试验室名称：　　　　　　　　　　　　试验日期：　　　　　　　　　

试验室大气温度：　　　　　　　　　　　　　　　　　　　　　试验室大气压力：　　　　　　　　　　　　

车辆制造厂：　　　　　　　　　　　　型号：　　　　　　　　　　　出厂日期：　　　　　　　　　　　　

最大总质量：　　　　　　　　　　　　里程：　　　　　　　　　　　　燃油牌号：　　　　　　　　　　　

发动机制造厂：　　　　　　　　　　　型式：　　　　　　　　　　　　发动机号：　　　　　　　　　　　

缸数：　　　　　　　　　　　　　　　排量：　　　　　　　　　　　　出厂日期：　　　　　　　　　　　

　化油器或汽油喷射系统制造厂：　　　　　　　　　型号：　　　　　　　　　腔数：　　　　　　　　　　　

　空气滤清器制造厂：　　　　　　　　　　　型式：　　　　　　　　　　　　进气方式：　　　　　　　　　

　油箱位置和型式：　　　　　　　　　　　油箱容积：　　　　　　　　　　　油箱通风系统：　　　　　　　

　化油器通风系统：　　　　　　　　汽油泵型式：　　　　　　　　　汽油滤清器型式：　　　　　　　　　　

　收集方法 （说明收集的位置等）：　　　　　　　　　　　　　　　　　　　　　　　　　　　　　　　　　　　

油箱燃油温度

昼间换气损失 热　浸　损　失

日　　期

时　间 环　境 油　箱 时　间 环　境 油　箱

开　始

结　束

收集器质量

炭　罐 空滤器 其　他 炭　罐 空滤器 其　他

收集器号

净质量

结束时质量

蒸发量

总蒸发排放量：

试验负责人： 试验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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